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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华商学院教务处关于

办理2025-2026学年第二学期转专业的通

华商教〔2025〕329号

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《广州华商学院学生转专业管理办法》（华商院

〔2025〕206 号）规定，现将办理 2025-2026 学年第二学期

转专业的工作安排如下：

一、公布可转入人数

（一）核算依据

各二级学院根据当前各专业（不分方向)在校生人数，

按照本学院转专业实施细则（在学院网页公布）的规定，核

算普通本科 2024 和 2025 级各专业可接收转入学生人数。

（二）数据来源

登录教务系统—基础资源—公共资源管理—班级信息

—选择“上课学院”、“所在年级 2024 或 2025”、“培养层次

为普通本科”—查询—导出。各二级学院对导出的数据进行

整理（各班的“在籍在读人数”为当前在校人数）后，核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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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接收转入学生人数。

（三）备案与公布

11 月 26 日下班前，各二级学院填写《XX 学院 2025-2026

学年第二学期可接收转专业学生人数》（见附件 1）报教务处

备案，并于 11 月 28 日前在学院网页公布各专业可接收转专

业学生人数。

二、转专业办理

（一）申请对象

符合转专业条件且有意愿申请转专业的普通高考本科

2024、2025 级在籍在读的学生。

（二）申请要求及程序

1.申请要求

申请转专业学生需充分了解《广州华商学院学生转专业

管理办法》（华商院〔2025〕206 号）的规定和拟转入学院

的转专业实施细则，提前了解不同专业所执行的人才培养方

案之间的差异、转专业学生的学业管理，并考虑能否准时毕

业等情况，慎重提出转专业申请。

2.申请程序

（1）学生申请

12 月 1 日 9：00-5 日 16：00，学生本人向所在学院提

出转专业申请，每个志愿均需提条如下材料：

材料 1：《广州华商学院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申请表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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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附件 2；

材料 2：《广州华商学院全日制本科生转专业申请书》，

见附件 3；

材料 3：在自助打印机打印，盖了教务处公章的成绩单。

（2）转出学院审核

转出学院依据学校转专业管理办法进行审核。对于达到

学校转专业管理办法的情况，同意学生转出，签署材料后告

知学生向转入学院提交材料。对于未达到学校转专业管理办

法的情况，告知学生原因，将材料返回学生。

（3）转入学院选拔

本学期第十五、十六周，各学院的转专业工作小组依据

学校转专业管理办法和学院转专业实施细则，对申请转入本

学院的学生进行资格审核并对符合条件的学生进行选拔，完

成结果公示。

（4）材料报送

各学院将拟转入学生信息汇总在附件 4《2025-2026 学

年第二学期申请转入 XX 学院学生名单》、《XX学院 2025-2026

学年第二学期转入转出学生人数统计表》。12 月 24 日（周三）

10：00 前，各学院将附件 4（纸质和电子版）和申请材料报

教务处学籍管理科（行政楼 306）。

三、转专业学生的学业管理

经学校党政联席会议审议，且公示无异议的学生，学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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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文批准转专业。经批准转专业的学生学业管理须遵循如下

要求：

（一）学业管理原则

1.本学期课程

经批准转专业的学生，须在原专业参加本学期所有课程

的期末考试。

2.转入专业要求

转专业学生转入同年级专业学习。转入新专业学习的学

生必须按照转入专业实际执行的四年八学期的人才培养方

案完成全部课程修读，毕业资格和学位授予资格均按转入专

业的要求审核。

（二）课程认定与补修

凡转入专业已开设，但转入学生未修读的课程，必须补

修。转专业学生在原专业已修读的课程可做课程和学分认

定。具体工作由转入学院负责组织，要求如下：

1.落实转入专业已开设课程

各二级学院和学生本人根据转入专业实际执行的人才

培养方案逐学期落实每门课程：

①相同课程

转出专业修读的课程与转入专业课程名称、学分、内容、

难度等完全一样的，可直接认定为转入专业的课程，填入《转

专业学生学业管理统计表》（见附件 5）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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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相近课程

转入新专业前已修读的课程和学分，与转入专业人才培

养方案课程名称、内容、难度相近，且学分不低于转入专业

课程学分的，可申请学分认定。此类课程填入《转专业学生

学业管理统计表》，同时学生须按照学校学分认定的要求申

请学分认定。学分认定不通过的课程必须补修。

③未修课程

转入专业已开设，但转入学生未修读的课程，必须补修。

此类课程填入《转专业学生学业管理统计表》，同时学生须

按照学校补修课程的要求在后续学习过程中完成补修。

2.落实转出专业剩余课程

转出专业的课程经确认为认定、补修课程后，剩余的课

程经转入学院审核通过后予以认定为通识选修课学分。认定

过程必须明确认定的学期，以免学生漏修通识选修课学分。

此类课程不可认定固定课程类的通识选修课。此类课程填入

《转专业学生学业管理统计表》，同时学生须按照学校学分

认定的要求申请学分认定。

（三）材料报送

请各二级学院在2025年-2026学年第二学期1-4周内完

成转专业学生的课程落实工作，《转专业学生学业管理统计

表》原件在二级学院保管，复印件一份发给学生，一份于 2026

年 4 月 10 日下班前报教务处学籍管理科备案。



6

四、说明事项

（一）转专业所有事项均按照我校转专业管理办法和各

二级学院转专业实施细则处理，逾期不受理申请。

（二）选拔结果名单公布后，若有具备录取资格的学生

放弃转入，学院不再进行补录。

广州华商学院教务处

2025年 11月20日


